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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案附件 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課程實施要點 
 

114年5月27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升通識課程教學

品質、健全學生身心發展，並做為教學開課之依循，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課程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 114 學年度（含）後入學學生。 

三、 本要點涵蓋之通識課程包含基礎素養課程及通識選修課程。 

基礎素養課程為校訂必修學分，包含「中文閱讀與表達」、「英文」及「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

共 10 學分，並依課程性質設置各教師社群討論課程相關事項，其成員由相關領域教師或授

課教師組成。 

通識選修課程共 16 學分，分為數理科技、社會科學、人文藝術、倫理與公民等四領域、跨

領域課程（含博雅講堂及自主學習課程）、通識跨域整合課群及其他通識學分學程。四領域

各設置課程領域研究小組（以下簡稱領域小組），職責為召開領域小組會議討論各領域課程

之規劃，審議新增課程提案，提出課程之增刪意見，作為開授本校通識選修課程之參考。 

各課程領域研究小組成員包含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校內支援授課教師及兼任教師等符合

專長領域教師，並由本中心專任教師擔任領域小組召集人。 

四、 通識選修課程之規劃須符合下列原則： 

（一） 課程符合本校通識教育之目標。 

（二） 課程內容規劃適當，得以培養學生核心能力。  

（三） 教學實施方式規劃妥適。  

（四） 擔任此一課程之師資符合其專長領域。  

（五） 課程之科目名稱、領域、類別、學分數等符合本校通識選修課程之發展方向及基本架構。 

五、 通識選修課程科目開課及審查須符合下列原則： 

（一） 本中心依照各學年度之通識選修課程科目表及學生學習需求，規劃次學期各領域通識選

修課程之開課科目及數量。 

（二） 由本中心考量各領域開課平衡及修課人數，決定開課科目及數量。 

（三） 近三年課程開課次數少之課程優先。 

（四） 近三年課程選課人數達規定開課人數者優先。 

（五） 授課教師近三年內課程教學評量成績平均達 4.0 以上優先。 

六、 本中心新增或修訂之通識選修課程，授課教師須檢附教學大綱（如附表一）、相關學經歷文

件，經本中心領域小組會議建議及系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再送校外專家委員 2 至 3 位審查。

授課教師根據審查意見修訂教學大綱後，經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開課；惟配合

因計畫執行所開設之通識選修課程，業於計畫申請時經審查委員審議通過，故不再提送校外

專家委員審查，餘程序照常辦理。 

新增或修訂之通識選修課程所屬領域由授課教師註明，惟本中心領域小組、各級課程委員會

得依該課綱內容變更其領域類別。 

授課教師新增或修訂通識選修課程均須依據本要點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 通識課程之授課教師由本中心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推薦，若本校專兼任教師無法支援

授課，則由本中心依據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規定辦理。 

八、 本校學生應依其入學學年度之通識課程架構與科目表修習通識課程學分數。其中通識選修課

程四領域課程皆須修畢至少 2 至 4 學分（如附表二）及 1 個通識跨域整合課群（附表三）。 

九、 除本校人文學院學生外，其他學院及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學生皆應修習至少 1 門「臺中

學課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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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除本校理學院及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學生外，其他學院學生應修習「數理科技領域」通

識選修課程至少 4 學分。 

十一、 在課程科目表中註明為「不計入通識教育學分之學系」，表示該系學生選修該門課程，不

採計為通識畢業所需學分。 

十二、 除上述通識畢業所需學分數外，多修之通識選修課程學分數由學生所屬學系自行認定是

否採計為學系專門課程之自由選修課程學分。 

十三、 本要點經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教務會議備查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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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選修課程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  

English  

領域別 □社會人文領域  □數理科技領域  □藝術陶冶領域  □跨領域課程 

開課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學  分 2 學分 規劃教師  

必選修別 選修 授課語言 中文/英文 開課年級 一~三 

不計入通識

教育學分之

學系 

 

核心能力 

（請勾選主

要核心能力

2-3 項） 

□道德內省力 
□邏輯批判力 
□溝通合作力 
□統整創新力 

□科技運用力 
□管理規劃力 
□文化賞析力 
□公民實踐力 

課程描述  

課程目標  

授課內容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主要教材與用書  

 

上課方式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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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14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適用之通識選修課程架構表 

（一）基礎素養課程（10 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開課年級 

AGE01071 中文閱讀與表達 

Chinese Reading and Expression  
必 4 4 

一上 

AGE01072 一下 

AGE01031 英文* 

English  
必 4 4 

一上 

AGE01032 一下 

AGE03020 
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 

Data Science and Problem Solving 
必 2 2 一 

（二）通識選修課程（16 學分） 

應包含至少 1 門「臺中學課群」課程（人文學院學生除外），及 1 個通識跨域整合課

群。 

     領域別 

學院別 

數理科技 

領域 

人文藝術 

領域 

社會科學 

領域 

倫理與公民 

領域 

任一 

領域 

理學院、全校不

分系學士學位學

程 

至少 2 學分 至少 2 學分 至少 2 學分 至少 2 學分 8 學分 

教育學院、人文

學院、管理學院 
至少 4 學分 至少 2 學分 至少 2 學分 至少 2 學分 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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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通識跨域整合課群： 

序號 課群名稱 學分數 不採計學系 

1 數據素養與資訊判讀課群 6 數學教育學系 

2 科學素養與永續生活課群 6  

3 數位故事繪本創作課群 6 資訊工程學系 

4 動畫與音樂遊戲創作課群 6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資訊工程學

系、音樂學系 

5 行動導覽創作課群 6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資訊工程學系 

6 新媒體課群 6  

7 環境與永續發展課群 6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8 思辨與人際溝通課群 6  

9 智慧創新科技法學課群 6  

10 綠色飲食與環境課群 6  

11 健康生活課群 6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體育學系 

12 商業創新經濟發展課群 6 國際企業學系 

13 流行音樂行銷實務課群 6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4 音樂創作契約管理課群 6  

15 當代文化藝術課群 8  

16 當代公民素養教育課群 6  

17 生涯職能課群 6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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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案附件 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中城識讀與導覽實作微型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13.11.7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 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本要點，本院「臺中城識讀

與導覽實作微型學分學程」，本學程為本校人文學院院共同課程「臺中學」之

進階課程，以大一的「臺中學」課程為核心內容，除各科理論課程外，並規劃

搭配實務課程，俾使學子能厚植務實的地方學經驗，學習地方文資創生與活化，

區域導覽解說技巧，觀光遊程設計等。跨領域整合科技力與人文力，掘發地方

獨特元素，應用當代互動科技來行銷場域、訴說故事，進而翻轉城市風貌。期

發展「無煙囪產業」人才養成，以達臻為地方育才、留才之效益。 

二、 本學分學程為推動業務，由本校人文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院長擔任召集人，

本學分學程由本院相關學系支援教學。 

三、 本學分學程共需修習6學分，分為核心必修課程（2學分）與選修課程（4學

分），課程規劃請參見本學程課程科目與學分表(如附表一)。 

四、 修讀資格:以本校各系大一下(含)以上有意願修讀跨領域學分學程之在校生為

限。 

五、 人數限制：每班符合資格者在最低選課人數以上始得開班，並依規定設置上

限。本學分學程課程以隨班附讀為原則。 

六、 申請及核可程序: 

有意修讀者應填寫申請表(附表三)，於每學期教務處所規定申請之時間內，

向本院提出書面申請；學生不得修習本學程所屬學系之選修課程。 

七、 學生經申請核可並修滿本要點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檢具歷年

成績單正本，向本院提出申請核發跨領域/微型學分學程證明書(申請表如附

表四)，經人文學院院長審核後，簽請教務長、校長同意後核發。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九、 本要點經本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送教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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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中城識讀與導覽實作微型學分學程」課程科目與學分表 

（一） 必修課程（必修 2 學分） 

核心必修院課程（2 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開課年級 支援開課系所 

 
ZCH10070 人文藝術專題講座：臺中學 

Special Topics on Humanities and 
Arts：Taichung Studies 

必 2 2 
一上 
或一下 

人文學院 

（二） 選修課程（選修 4 學分） 
 

選修課程（選修 4 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開課年級 支援開課系所 

ASO11850 
影視、文物與區域發展 

Visual,relic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選 3 3 三上 
區域與社會發展

學系 

ASO11560 
城市社會地理學 

Urban Social Geography 
選 3 3 三上 

區域與社會發展
學系 

AAR10740 
漫畫創作 

Comic Creation 
選 2 2 

三上或 
三下 

美術學系 

ATA13030 
語言與文化 

Languages and Cultures 
選 2 2 二上 台語學系 

AMU10081 音樂行政與管理 
Mus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選 4 4 
四上 

音樂學系 
AMU10082 四下 

AEN26260 
觀光英語 

English for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選 2 2 二上 英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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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台中城識讀與導覽實作微型學分學程」修讀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 

類別 
微型學分學程 (須修滿 6學分) 

姓名  
系所 

年級 
       系(所)    年    班 

學號  
聯絡 

電話 

 

 

電子 

信箱 
 

申請 

學生 

簽名 

 

承 

辦 

人 

員 

 

院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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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台中城識讀與導覽實作微型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說明：「台中城識讀與導覽實作微型學分學程」之課程如下所列，須修滿六學分，即可取得學

分學程之認證。 

二、申請人： 

系（所）別：＿＿＿＿＿＿學號：＿＿＿＿＿＿＿＿姓名：＿＿＿＿＿＿ 

行動電話：＿＿＿＿＿＿＿＿＿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三、申請同學請勾選已修習課程，並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例：108/1)、各科成績(請附歷年成績單)。 

四、修習課程 

修課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成績 學系認證 備註 

/ □人文藝術專題講座：臺中學 

2   

必修二 

 

 

/ □影視、文物與區域發展 3   

必選修六選一~

二 

/ □城市社會地理學 3   

/ □漫畫創作 2   

/ □語言與文化 2   

/ □音樂行政與管理 4   

/ □觀光英語 2   

總計(應修滿六學分)：            學分 

承 

辦 

人 

 

系

主

任 

 
院     

長 
 

教 

務 

長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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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案附件 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半導體增能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13 年 2 月 27 日 112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3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5 月 9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5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11 月 21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 年 月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半導體產業所需之人才，增加學生就

業競爭力，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半導體增

能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學分學程)。 

二、 本學分學程由理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學院辦公室規劃辦理各項行政業務；學

分學程課程由本學院或相關學系開設，或至國立中興大學以跨校選課方式進

行。 

三、 本學分學程課程包含基礎課程、進階課程與實作課程，課程科目表及應修學分

數詳見附表一。 

四、 本學分學程修讀資格以本校各系有意願修讀學分學程之在校生為限，有意修讀

者應填寫申請表(附表二)並檢具歷年成績單，於每學期教務處所規定申請之時

間內，向本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提出書面申請。 

五、 不同學分學程中相同名稱課程或經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核定之等同課程，

可同時認列為不同學程學分；惟畢業學分僅採計 1 次。 

學生在未准修習本學分學程前，若已修過學分學程之某課程，其修得之科目與

學分數得經由本學分學程召集人認定後，計入已經修習之學程課程中，不必再

度修習。 

六、 經核准修習本學分學程之學生，須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 35 學分，於修畢後檢

具歷年成績單，向本院提出申請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認證申請表如附表三)，

經本院審核後，並簽請教務長、校長同意後核發。 

七、 經核准修習本學分學程之學生，修滿學分學程規定共 35 學分後，始能於大四

起報名參與由業界提供之 2 門實作課程，完成課程及測驗後，可取得合作業界

公司所核發之結訓證書。 

八、 為鼓勵本校學生修讀本學分學程，學生於在校期間所選讀本學分學程之課程免

繳學分費。學生選課作業統一由教務處辦理，不另行選課。 

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辦理。 

十、 本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通過，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備查，修

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理學院，於 114 年 月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於 114 年月日校長核准，114 年月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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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半導體增能學分學程  課程科目表 

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數 

支援開課

單位 
備註 

基礎 

學

程 

必

修 

ZCS00230 半導體製程概論 

2 選 1 

3 理學院 基礎課程至少

修畢 32 學分。

其中學程必修

30 學分；選修

至少 2 學分。  

(中興)4230 半導體製程與設備概論 3 
中興大學 

材料系 

AMA00330 線性代數(一)  

3 選 1 

3 
數學教育學

系 

ACS00060 線性代數 3 
資訊工程學

系 

(中興)  工程數學(一)  3 中興大學 

ASC75020 物理化學(一) 3 

科學教育與

應用學系 

ASC75030 物理化學(二) 3 

ASC10211 
有機化學 6 

ASC10212 

ASC10221 
分析化學(含實驗) 6 

ASC10222 

ASC75071 
儀器分析 6 

ASC75072 

學

程 

選

修 

ASC75040 物理化學(三) 2 

ASC75061 

無機化學 6 
ASC75062 

進階 

ASC74390 固態物理導論 

4 選 1 

3 
科學教育與

應用學系 

進階課程至

少修畢 3 學

分。 
(中興)1336 材料科學導論 6 

中興大學 

材料系 

(中興)3410 半導體元件物理 3 
中興大學 

材料系 

(中興)2410 材料熱力學 6 
中興大學 

材料系 

實作 

- 半導體設備元件基礎 0 

產業相關公

司提供 

須修畢基礎

及進階課程共

36 學分，始

得於大四起修

讀本 2 門實作

課程。 

- 半導體機台基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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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半導體增能學分學程 就讀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 

班級   
         系(所)      年級      班 姓 名  

學  號  
聯絡 

電話 

(Ｈ): 

 

手機: 

電子 

郵件 

信箱 

 

通訊 

地址  

 

申請 

學生 

簽名 

 院承辦人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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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半導體增能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說明： 
    「半導體增能學分學程」之課程如下所列，學生須修滿規定學分，即可取得學分學程之認證。 
二、申請人請填寫申請資料，並於已修習課程，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例：113 上)、各科成績(請附

歷年成績單)。 

 

修習課程 

修課學年度/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學院認證 備註 

 半導體製程概論 
2 選 1 

3    

 半導體製程與設備概論 3    

 線性代數(一) 

3 選 1 

3    

 線性代數 3    

 工程數學(一) 3    

 物理化學(一) 3 
   

 物理化學(二) 3 
   

 有機化學 6 
   

 分析化學(含實驗) 6 
   

 儀器分析 6 
   

 物理化學(三) 2 
   

 無機化學 6 
   

 固態物理導論 

4 選 1 

3 
   

 材料科學導論 6 
   

 半導體元件物理 3 
   

 材料熱力學 6 
   

 半導體設備元件基礎 0 
   

 半導體機台基礎 0 
   

總計(修滿 35 學分)：            學分 

院 

承 

辦 

人 

 
院 

長 
 

教 

務 

長 

 
校 

長 
 

 

申 請 人  學  號  

系(所) 別              系／所         年   班 

出生年月日  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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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案附件 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第四點修正草案 
 

112 年 9 月 22 日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0 年 0 月 0日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本校學生增能，培育本校學生具備擔任

公職人員職能，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規定，訂定公職人員培

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學分學程由本校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高教學程）為設置

單位，負責規劃及審議本學分學程相關事項，並執行本學分學程相關業務。 

三、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均得申請修習本學分學程。惟申請修習本學分學程學

生，有意修讀者應填寫申請表(附表一)並檢具歷年成績單，向高教學程提出書面

申請，方取得修讀資格。審核作業依教務處公告時間辦理，同意修讀名單由教務

處統一公告。 

四、本學分學程分為共同課程，A類一般行政課程選修課程及 B類教育行政選修課程，

設有學分學程如下： 

（一）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微型學分學程：至少修畢 6 學分，包含共同課程至少

2 學分，並從 A 類一般行政課程及 B 類教育行政課程擇一類別至少修畢 4

學分，以培養學生公職人員專業知能，具體課程請詳見附表二。 

（二）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至少修畢 10 學分，包含共同課程至少

4 學分，並從 A 類一般行政課程及 B 類教育行政課程擇一類別至少修畢 6

學分，以培養學生公職人員專業知能及實務基礎，具體課程請詳見附表二。 

五、各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內容與本學分學程相近之科目能否採認，由高教學程認

定之。 

六、本校學生取得修讀本學分學程資格，修滿本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且成

績及格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及學分學程證明書申請表(附表三)，向高教學程申

請學程修習認證及學分學程證明書，經審核無誤並簽請教務長、校長核可後核發。 

七、本校學生通過本學分學程申請審查後，曾修習本學分學程課程之學分得予以採認。 

八、已具本學分學程修習資格，而未修畢本學分學程學分之大學畢業生，若成為本校

研究所學生，得繼續修習本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併入本學分學程總學分計算。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高教學程課程委員會通過，循序送院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

務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於 0 年 0 月 0 日學程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0 年 0 月 0 日院課

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0 年 0 月 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 0 年 0 月 0 日校長核准，0 年 0 月 0 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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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本學分學程分為共同課程，A 類一
般行政課程選修課程及 B 類教育行
政選修課程，設有學分學程如下： 

（一）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微型學分學程：
至少修畢 6 學分，包含共同課程
至少 2 學分，並從 A 類一般行政課
程及 B 類教育行政課程擇一類別至
少修畢 4 學分，以培養學生公職人
員專業知能，具體課程請詳見附表
二。 

（二）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
至少修畢 10 學分，包含共同課程至
少 4 學分，並從 A 類一般行政課程
及 B 類教育行政課程擇一類別至少
修畢 6 學分，以培養學生公職人員
專業知能及實務基礎，具體課程請
詳見附表二。 

四、本學分學程分為必修課程，A 類一
般行政課程選修課程及 B 類教育行
政選修課程。修讀本學分學程者至
少修畢 16 學分，包含必修課程 6學
分，並從 A 類一般行政課程及 B 類
教育行政課程擇一類別至少修畢
10 學分(附表二)。 

 

為使學生得以彈性

規劃選課科目，分列

微型學分學程及專

長增能學分學程，並

調整取得學分學程

證書之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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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課程就讀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 

班級   
         系(所)      年級      班 姓 名  

學  

號 
 

聯絡 

電話 

(Ｈ): 

 

手機: 

電子 

郵件 

信箱 

 

就讀 

組別 

□一般行政 

□教育行政 

 

申請 

學生 

簽名 

 承辦人  
系所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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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課程科目表 

 

一、微型學分學程學分數：至少修畢 6 學分，包含共同課程至少 2學分，並從 A

類一般行政課程及 B類教育行政課程擇一類別至少修畢 4學分。 

二、增能學分學程學分數：至少修畢 10學分，包含共同課程至少 4學分，並從 A

類一般行政課程及 B類教育行政課程擇一類別至少修畢 6學分。 

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數 

支援開
課單位 

備註 

共同 

課程 

ZSPB0180 
法學緒論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選 2  

 ZSPB0190 
中華民國憲法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選 2  

ZSPB0200 
行政法 

Administration Law 
選 2  

A 組 

一般行
政類別 

ZSPB0070 
行政學 

Public Administration 
選 2  

 

ZSPB0080 
公共管理 

Public Management 
選 2  

ZSPB0030 
政治學 

Political Science 
選 2  

ZSPB0090 
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選 2  

ZSPB0100 
地方政府與政治 

Loc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選 2  

ZSPB0040 

公職考試實務(一般行政)(一)  

Practice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General Administration) (Ⅰ) 

選 1  

ZSPB0060 

公職考試實務(一般行政)(二)  

Practice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General Administration) (Ⅱ) 

選 1  

B 組 

教育行
政類別 

ZSPB0010 
教育行政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選 2  

 

ZSPB0020 
比較教育 

Comparative Education 
選 2  

ZSPB0110 
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選 2  

ZSPB0120 
教育哲學  

Educational Philosophy 
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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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PB0130 
教育測驗與統計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atistics 
選 2  

ZSPB0140 
教育概論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選 2  

ZSPB0150 
教育法規 

Educational Legislation 
選 2  

ZSPB0160 
學校行政  

School Administration 
選 2  

ZSPB0050 

公職考試實務(教育行政)(一) 

Practice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Ⅰ) 

選 1  

ZSPB0170 

公職考試實務(教育行政)(二) 

Practice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Ⅱ) 

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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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課程認證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說明：「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之課程如下所列，學生須修滿規定之學分數，即可
取得學分學程之認證。 

（一）微型學分學程學分數：至少修畢 6 學分，包含共同課程至少 2學分，並從 A類一般行政課
程及 B類教育行政課程擇一類別至少修畢 4學分。 

（二）增能學分學程學分數：至少修畢 10 學分，包含共同課程至少 4學分，並從 A類一般行政課
程及 B類教育行政課程擇一類別至少修畢 6學分。 

二、申請人請填寫申請資料，並勾選已修習課程，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例：112 下)、各科成績(請
附歷年成績單)。 

修習課程總計＿＿＿＿＿學分 

修課學年

度/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學程認證 備註 

      

      

      

      

      

      

      

三、核發證書類別： 

  □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微型學分學程 

  □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 

承 

辦 

人 

 
單位

主管 
 

教 

務 

長 

 
校 

長 
 

 

 

 

申 請 人  學  號  

系(所) 別              系／所         年   班 

出生年月日  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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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案附件 5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助人專業法學」微型學分

學程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107 年 4 月 10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14 年 4 月 1 日 113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加學生具有助人專業法學知識，特依據「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助人專業法學」

微型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微型學分學程總學分為 10 學分，課程如下表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選別 學分數 開課年級 

ZSP1301 勞動法令(Ⅰ) 

Labor Law(Ⅰ) 
選 2 二 

ZSP1302 勞動法令(Ⅱ)  

Labor Law(Ⅱ) 
選 2 二 

ZSP1023 行政法 

Administrative Law 
選 2 二 

ZSP1025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and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選 2 三 

 

兒少保護法規與實務應用 

Law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tection 

選 2 三 

三、修讀資格：本校學生（含學士班、研究所）自一年級下學期起得申請修習學分學程課程。 

四、人數限制：每班符合資格者在最低選課人數以上始得開班，並依規定設置上限。 

五、申請核可程序： 

（一）申請者填寫申請表（如附表一），於每年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向本系提出申請。 

（二）申請修習本學程人數總數若超過每科目上課人數上限時，以選課先後順序錄取。 

六、證書發給：學生須修滿六學分，檢具歷年成績單，向本系提出申請（如附表二）核發學程

證明書，經系主任審核後，簽請院長、教務長、校長同意後核發。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

發給學程證明書。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送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並經教務會議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於 114 年 OO 月 OO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114 年 OO 月 OO 日校

課程會議通過。由 114 年 OO 月 OO 日校長核准，114 年 OO 月 OO 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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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助人專業法學」微型學

分學程修讀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 

班級   
         系(所)      年      班 

姓  

名 
 

學  

號 
 

聯絡 

電話 
 

電子 

郵件 

信箱 

 

通訊 

地址  

 

成績 

審查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________ 分（請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 

申請 

學生 

簽名 

 

承 

辦 

人 

員 

 

系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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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助人專業法學」微型學

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說明：「助人專業法學」微型學分學程之課程如下所列，修滿六學分可取得微型學分學程之
認證。 

二、備審資料：請申請人附上在本校就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三、申請人：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四、申請同學請填入修課學期、各科成績。 

（一）選修課程：至少須修畢六學分 
 

 
總計（至少須修畢六學分）：            學分 

 

 

 

 

修課學年

度/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學系認證 備註 

 
勞動法令(Ⅰ) 

Labor Law(Ⅰ) 
2   選 

 
勞動法令(Ⅱ)  

Labor Law(Ⅱ) 
2   選 

 
行政法 

Administrative Law 
2   選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and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2   選 

 

兒少保護法規與實務應用 

Law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tection 

2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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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助人專業法學」微型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增加本校學生具有助人專業法學知

識，特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分學程

設置辦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

與應用心理學系「助人專業法學」微型學

分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為增加本校學生具有助人專業法學知

識，特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

置辦法，訂定本要點。 

加註說明法規

依據 

五、申請核可程序： 

（一）申請者填寫申請表（如附表一），於

每年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向本系提出申請。 

（二）申請修習本學程人數總數若超過每

科目上課人數上限時，以選課先後順序錄

取。 

五、申請核可程序：有意修讀者，須檢附上

學期成績單，於每學期教務處所規定申請

之時間內，向本系提出書面申請，超過每科

目上課人數上限，則以上一學期成績之優

劣排序錄取。 

為使申請程序

更符合現況 

六、證書發給：學生須修滿六學分，檢具歷

年成績單，向本系提出申請（如附表二）核

發學程證明書，經系主任審核後，簽請院

長、教務長、校長同意後核發。未經核准修

讀者，不得發給學程證明書。 

六、證書發給：學生須修滿六學分，檢具歷

年成績單，向本系提出申請核發學程證明

書，經系主任審核後，簽請院長、教務長、

校長同意後核發。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發

給學程證明書。 

增列使用附表 

八、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議或系務會議

通過，循序送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議或系務會議

通過，循序送院及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並

經教務會議備查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依體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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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案附件 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110 年 11 月 9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 年 11 月 18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 年 12 月 28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為培養學生有系統學習各領域課程，增加多元學習之機會，特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分學

程設置辦法訂定本校台灣語文學系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設有學分學程如下 

(一) 台語文學微型學分學程：至少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對台灣文學的賞析能力，具

體課程請詳見附表一。 

(二) 台語影音傳播微型學分學程：至少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製作廣播節目與微電影

製作能力，具體課程請詳見附表二。 

(三) 台灣文化資產微型學分學程：至少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對台灣文化資產的了

解，具體課程請詳見附表三。 

(四) 台灣戲劇微型學分學程：至少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對台灣戲劇的賞析能力，具

體課程請詳見附表四。 

三、修讀資格：本校在學學生自一年級下學期起得申請修習本學分學程。 

四、人數限制：每班符合資格者在最低人數以上始得開班。 

五、申請及核可程序： 

(一) 申請者填寫申請表（如附表五），於每年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向本系提出申請。 

(二) 申請修習本學程人數總數若超過每科目上課人數上限時，以選課先後順序錄取。 

六、學生經申請核可並修滿本要點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正本，向本

系提出申請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申請表如附表六）；經系主任審核後，簽請院長、教務長、

校長同意後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 

修畢部分學分者，其成績載於畢業總成績單，不另發證明。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發給學分

學程證明書。 

七、不同學分學程中相同名稱課程或本系核定之等同課程，可同時認列為不同學程學分；惟畢業學

分只採認一次。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送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並經教務會議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台灣語文學系，於    年     月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    年    月    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年   月  日校長核准，   年   月   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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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台語文學微型學分學程科目表 

一、設置宗旨：以培養學生對台語文學的賞析能力 

二、微型學分學程學分數：至少修習 6學分。 

 
附表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台語影音傳播微型學分學程科目表 

一、設置宗旨：以培養學生媒體、節目製作等傳播能力 

二、微型學分學程學分數：至少修習 6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中文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開課

年級 
備註 

ATA13290 
世界自然生態文學 

World Nature writing 
選 2 2 二上  

ATA13180 
台語散文選 

Taiwan Prose 
選 2 2 二上  

ATA13190 
台語詩選 

Taiwan Poetry 
選 2 2 二下  

ATA13200 
台語小說選 

Taiwan Fiction 
選 2 2 三上  

ATA33040 
台灣原住民文學 

Taiwan Aboriginal Literature 
選 2 2 四下  

科目代碼 科目中文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開課

年級 
備註 

ATA13280 

台語數位資源教學應用 

Taiwanese digital resources 

teaching applications 

選 2 2 二上  

ATA10930 
多媒體台語文創作 
Creation in Multimedia Taiwanese 
and Literature 

選 2 2 二下  

 

台語口譯技巧 

Taiwanese Interpretation 

Techniques 

選 2 2 二下 114 學年度起新課程 

ATA13210 

台語媒體製作與傳播 

Media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in Taiwanese 

選 2 2 三上  

ATA13220 
台灣戲劇與電影 

Taiwanese Drama and Films 
選 3 3 三下 

本課程可重複認列於台

灣戲劇微型學分學程課

程，惟畢業學分僅可採

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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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台灣文化資產微型學分學程科目表 

一、設置宗旨：以培養學生對台灣文化資產的了解 

二、微型學分學程學分數：至少修習 6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中文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開課

年級 
備註 

ATA00750 

台灣文化概論(一) 

Introduction to Taiwanese 

Culture(I) 

必 2 2 一上  

ATA00800 

台灣文化概論(二) 

Introduction to Taiwanese 

Culture(II) 

必 2 2 一下  

 
台語語言分析 
Taiwanese Language Analysis 必 2 2 三上 

本課程可重複認列於台

灣文化資產微型學分學

程課程，惟畢業學分僅

可採認一次。 

ATA10910 
台灣傳統戲曲(一) 

Traditional Taiwanese Drama (I) 
選 2 2 二上 

本課程可重複認列於台

灣戲劇微型學分學程課

程，惟畢業學分僅可採

認一次。 

ATA10920 
台灣傳統戲曲(二) 

Traditional Taiwanese Drama 
(II) 

選 2 2 二下 

本課程可重複認列於台

灣戲劇微型學分學程課

程，惟畢業學分僅可採

認一次。 

ATA13050 
有形文化資產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選 2 2 三上  

ATA10820 
文化資產導覽 

Guide to Cultural Heritage 
選 2 2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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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台灣語文學系台灣戲劇微型學分學程科目表 

一、設置宗旨：以培養學生對台灣戲劇的賞析能力 

二、微型學分學程學分數：至少修習 6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中文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開課

年級 
備註 

ATA10910 
台灣傳統戲曲(一) 

Traditional Taiwanese Drama (I) 
選 2 2 二上 

本課程可重複認列於台灣

文化資產微型學分學程課

程，惟畢業學分僅可採認

一次。 

ATA10920 
台灣傳統戲曲(二) 

Traditional Taiwanese Drama (II) 
選 2 2 二下 

本課程可重複認列於台灣

文化資產微型學分學程課

程，惟畢業學分僅可採認

一次。 

ATA13220 
台灣戲劇與電影 

Taiwanese Drama and Films 
選 3 3 三下 

本課程可重複認列於台語

影音傳播微型學分學程課

程，惟畢業學分僅可採認

一次。 

ATA10550 
布袋戲表演實務 

Taiwan Puppet Performance 
選 2 2 一上  

ATA10560 
歌仔戲表演實務 

Taiwanese Opera Performance 
選 2 2 一下  



 

28 

 

 

附表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學分學程修讀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申請學生簽名) 
 學 號  

系所班別   

                           系      

                年級         班 

聯絡電話 
(Ｈ)： 

手機：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申請學程 

(擇一) 

□台語文學微型學分學程 

□台語影音傳播微型學分學程 

□台灣文化資產微型學分學程 

□台灣戲劇微型學分學程 

承辦人員簽章  

系主任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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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微型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學分學程課程如下表所列，學生修滿規定之 6學分，即可取得微型學分學程課程之認證。                 

二、申請認證備審資料：請申請人附上歷年所修課程成績單正本。 

三、欲申請的學分學程(請勾選): 

□台語文學微型學分學程           □台語影音傳播微型學分學程    

□台灣文化資產微型學分學程       □台灣戲劇微型學分學程 

四、申請同學請勾選已修習課程，並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例：111/1 或 112/2)、各科成績。 

申請人 
 

 
學號  

系所班級  
連絡 

電話 
 

出生年月日  
電子 

信箱 
 

修課學年度/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學系認證 備註 

/ 
世界自然生態文學 

World Nature writing 
2  

  

/ 
台灣原住民文學 

Taiwan Aboriginal Literature 
2  

  

/ 
台語散文選 

Taiwan Prose 
2  

  

/ 
台語詩選 

Taiwan Poetry 
2  

  

/ 
台語小說選 

Taiwan Fiction 
2  

  

/ 

台語數位資源教學應用 

Taiwanese digital resources teaching 

applications 

2  

  

/ 

多媒體台語文創作 

Creation in Multimedia Taiwanese and 

Literature 

2  

  

/ 
台語口譯技巧 

Taiwanese Interpretation Techniques 
2    

/ 

台語媒體製作與傳播 

Media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in Taiwanese 

2    

/ 
台灣戲劇與電影 

Taiwanese Drama and Films 
3    

/ 
台灣文化概論(一) 

Introduction to Taiwanese Culture(I) 
2    

/ 
台灣文化概論(二) 

Introduction to Taiwanese Culture(II) 
2    

/ 
台語語言分析 

Taiwanese Language Analys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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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傳統戲曲(一) 

Traditional Taiwanese Drama (I) 
2    

/ 
台灣傳統戲曲(二) 

Traditional Taiwanese Drama (II) 
2    

/ 
有形文化資產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    

/ 
文化資產導覽 

Guide to Cultural Heritage 
2    

/ 
布袋戲表演實務 

Taiwan Puppet Performance 
2    

/ 
歌仔戲表演實務 

Taiwanese Opera Performance 
2    

總計：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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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二、 本要點設有學分學程如下 

(一) 台語文學微型學分學程：至少

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對台

灣文學的賞析能力，具體課程

請詳見附表一。 

(二) 台語影音傳播微型學分學程：

至少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

製作廣播節目與微電影製作能

力，具體課程請詳見附表二。 

(三) 台灣文化資產微型學分學程：

至少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

對台灣文化資產的了解，具體

課程請詳見附表三。 

(四) 台灣戲劇微型學分學程：至少

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對台

灣戲劇的賞析能力，具體課程

請詳見附表四。 

 

 

 

 

 

 

五、申請及核可程序： 

(一) 申請者填寫申請表（如附表五），

於每年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向本

系提出申請。 

(二) 申請修習本學程人數總數

若超過每科目上課人數上

限時，以選課先後順序錄

取。 

六、學生經申請核可並修滿本要點規定

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檢

具歷年成績單正本，向本系提出申

請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申請表如

附表六）；經系主任審核後，簽請

院長、教務長、校長同意後核發學

分學程證明書。 

三、 本要點設有學分學程如下 

(一) 台語文學微型學分學程：至少

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對台

灣文學的賞析能力，具體課程

請詳見附表一。 

(二) 台語影音傳播微型學分學程：

至少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

製作廣播節目與微電影製作能

力，具體課程請詳見附表二。 

(三) 台灣文化資產微型學分學程：

至少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

對台灣文化資產的了解，具體

課程請詳見附表三。 

(四) 台灣戲劇微型學分學程：至少

修習 6學分，以培養學生對台

灣戲劇的賞析能力，具體課程

請詳見附表四。 

(五) 表演藝術專長增能學分學程：

至少修習 10 學分，以開拓學生

藝術視野及經驗、發揚台灣在

地戲曲文化特色、了解跨域多

元表演藝術發展趨勢，進而提

升教學現場的教學能力，具體

課程請詳見附表五。 

五、 申請及核可程序： 

(一) 申請者填寫申請表（如附表

六），於每年教務處公告期限

內向本系提出申請。 

(二) 申請修習本學程人數總數若

超過每科目上課人數上限

時，以選課先後順序錄取。 

六、 學生經申請核可並修滿本要點

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

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正本，向

本系提出申請核發學分學程證

明書（申請表如附表七）；經系

主任審核後，簽請院長、教務長、

校長同意後核發學分學程證明

書。 

 

一、 刪除第二點

第五款。 

二、 表演藝術專

長增能學分

學程 109 學

年度通過至

今，僅有 1

名學生申請

就讀(該生亦

修讀戲劇微

型學分學

程)，考量跨

系課程遇課

架修正即須

配合調整且

難以掌握開

課狀況、整

合不易，故

刪除學分學

程。 

三、 配合修正附

件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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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案附件 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113年05月21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學生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能力，以提升國際視野，

特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英語溝

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由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開設。學生須修習滿6學分，具體課程科目如下表列： 

以下課程任選科目須至少修讀1門方可申請本學分學程修讀：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別 
學

分 

時

數 
開課單位 備註 

AGE22620 

國際視野與領導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Leadership 

選修 2 2 通識教育中心 

此5門課程至少

須修習1門。 

ZSP14090 

簡報表達與溝通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選修 2 2 通識教育中心 

新增課程 

跨文化與世界價值觀分析 

Cross-Cultural and World 

Values Analysis 

選修 2 2 通識教育中心 

新增課程 
國際熱門運動文化 

International popular sports 
選修 2 2 通識教育中心 

新增課程 

職涯規劃與公共關係 

Life Design Program: An A-Z 

Guide to Career Planning for 

Senior Students 

選修 2 2 通識教育中心 

 

以下課程任選科目修讀可採計2至4學分為本學分學程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別 
學

分 

時

數 
開課單位 備註 

AGE21430 
國際禮儀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選修 2 2 通識教育中心  

AEN26230 
跨文化溝通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選修 3 3 英語學系 

本學程僅認列2

學分 

AEN10100 

英語聽講練習 

English Aural and Oral Training 

in English 

選修 3 3 英語學系 
本學程僅認列2

學分 

https://oaacs.ntcu.edu.tw/front/rules/archive.php?ID=bnRjdV9jcyZydWxlcw==&no=30
https://ge.ntcu.edu.tw/front/Regulations/Credit_Course/archive.php?ID=bnRjdV9jZ2UmQ3JlZGl0X0NvdXJzZQ==
https://ge.ntcu.edu.tw/front/Regulations/Credit_Course/archive.php?ID=bnRjdV9jZ2UmQ3JlZGl0X0NvdXJz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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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別 
學

分 

時

數 
開課單位 備註 

AEN27340 
英語演說 

Public Speaking 
選修 3 3 英語學系 

本學程僅認列2

學分 

AEN26080 
新聞英文 

News English 
選修 3 3 英語學系 

本學程僅認列2

學分 

AEN26240 

英語商務溝通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選修 3 3 英語學系 
本學程僅認列2

學分 

AEN26250 
英語商務簡報 

Business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選修 3 3 英語學系 

本學程僅認列2

學分 

 

以下課程僅限國企系學生修讀後採計為本學分學程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別 
學

分 

時

數 
開課單位 備註 

AIB20440 

國際商務談判與溝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選修 3 3 國際企業學系 
本學程僅認列2

學分 

AIB20620 

跨文化國際管理 

Cross-Cultural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選修 3 3 國際企業學系 
本學程僅認列2

學分 

AIB20100 

國際商務英語會話 

English Conversatio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選修 3 3 國際企業學系 
本學程僅認列2

學分 

AIB0420 

國際商務英文寫作 

English Writing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e 

選修 3 3 國際企業學系 
本學程僅認列2

學分 

三、修讀資格：本校在學學生。 

四、修讀規定：學生應修習滿6學分，並自國際視野與領導、簡報表達與溝通、跨文化與世界價值

觀分析、國際熱門運動文化及職涯規劃與公共關係等5門課程中至少修習1門。 

五、申請程序：申請者應檢附本學程「修讀申請表」及學生證影本，於每年5月1日至25日或11月1

日至25日，向本中心提出書面申請。經審查通過後之申請者即為學程生，而未申請或申請未獲

通過之學生亦得以預修生身份修習相關課程。 

六、證書核發：學生應修習滿6學分，並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與本學程「認證申請表」，於每年6月

1日至25日或12月1日至25日，向本中心提出書面申請。經本中心審核同意後核發「英語溝通與

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證明書」；修畢部分學分者，其成績載於畢業總成績單，不另發證明。 

七、本要點經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備查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 

於000年00月00日000學年度第0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於000年00月00日經校長核准，000年00月00日公告施行。 

於000年00月00日經000學年度第0學期00教務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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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 修讀申請表 

 

系級 __________系(所)______年級 姓名  

學號  
連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電子信箱  

申請日期 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檢附文件 □ 歷年成績單正本   □ 學生證影本 

申請學生

簽名 
 

申請審查

結果 
 

承辦人 

核章 
 

通識教育 

中心組長 

核章 

 

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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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非本校國際企業學系學生適用 

 

申請日期：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一、「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學生修習滿6學分且符合修讀申請規定，可

取得本學程之認證。 

二、申請人資料： 

系(所)：            學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手機：                        

電子信箱：                                                             

三、請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並勾選已修習完成之課程及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例：

112下)與成績。 

修課學年

度 

/學期 

課程科目名稱 選別 

學

分

數 

成績 
通識教育

中心認證 
備註 

 

 國際視野與領導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Leadership 

選修 2   

此5門課程至少需

修習1門。 

 

 簡報表達與溝通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選修 2   

 

 跨文化與世界價值觀分析 

Cross-Cultural and 

World Values Analysis 

選修 2   

 

 國際熱門運動文化

International popular 

sports  

選修 2   

 

 職涯規劃與公共關係 

Life Design Program: An 

A-Z Guide to Career 

Planning for Senior 

Students 

選修 2   

 
 國際禮儀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選修 2    

 

 跨文化溝通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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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學年

度 

/學期 

課程科目名稱 選別 

學

分

數 

成績 
通識教育

中心認證 
備註 

 

 英語聽講練習 

English Aural and Oral 

Training in English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英語演說 

Public Speaking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新聞英文 

News English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英語商務溝通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英語商務簡報 

Business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總計修滿：           

學分 

承辦人 

核章 
 

通識教育 

中心組長 

核章 

 

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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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僅本校國際企業學系學生適用 

 

申請日期：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一、「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學生修習滿6學分且符合修讀申請規定，可

取得本學程之認證。 

二、申請人資料： 

系(所)：            學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手機：                       

電子信箱：                                                               

三、請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並勾選已修習完成之課程及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例：

112下)與成績。 

修課學年

度 

/學期 

課程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數 
成績 

通識教育

中心認證 
備註 

 

 國際視野與領導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Leadership 

選修 2   

此5門課程至少需

修習1門。 

 

 簡報表達與溝通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選修 2   

 

 跨文化與世界價值觀分析 

Cross-Cultural and 

World Values Analysis 

選修 2   

 

 國際熱門運動文化

International popular 

sports  

選修 2   

 

 職涯規劃與公共關係 

Life Design Program: An 

A-Z Guide to Career 

Planning for Senior 

Students 

選修 2   

 
 國際禮儀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選修 2    

 

 跨文化溝通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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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學年

度 

/學期 

課程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數 
成績 

通識教育

中心認證 
備註 

 

 英語聽講練習 

English Aural and Oral 

Training in English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英語演說 

Public Speaking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新聞英文 

News English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英語商務溝通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英語商務簡報 

Business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國際商務談判與溝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跨文化國際管理Cross-

Cultural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國際商務英語會話 

English Conversatio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 國際商務英語寫作 

English Writing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e 

選修 3   
本學程僅認列2學

分 

總計修滿：           

學分 

承辦人 

核章 
 

通識教育 

中心組長 

核章 

 

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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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學生英語溝通
與跨文化交流能力，以提升國際視野，特依據「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設置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 為增進學生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能力，以提升國際
視野，特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
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英語溝通
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依法規體例修正。 

二、 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由

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開設。學生須修習滿 6 學

分，具體課程科目如下表列： 

以下課程任選科目須至少修讀 1 門方可申請本學分學程修

讀：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

別 

學

分 

時

數 

開課

單位 
備註 

AGE22620 

國際視野與領導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Leadership 

選

修 
2 2 

通識

教育

中心 

此 5 門課

程至少須

修習 1

門。 ZSP14090 

簡報表達與溝通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選

修 
2 2 

通識

教育

中心 

二、 英語溝通與跨文化交流微型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

程）由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開設。學生須

修習滿 6 學分，具體課程科目如下表列：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

別 

學

分 

時

數 

開課

單位 
備註 

AGE22620 

國際視野與領導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Leadership 

選

修 
2 2 

通識

教育

中心 

1. 此3門

課程

至少

需修

習1

門。 

2. 跨文

化溝

通本

ZSP14090 

簡報表達與溝通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選

修 
2 2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 新增三門必選
修全英語授課
課程。由3門必
選修習課程，

新增至5門。 

二、 原必選課程之
一「跨文化溝
通」調整至下
方選修課程。 

三、 選修課程中新
增4門國際企業
學系課程；新

增2門英語學系
課程。 

四、 考量本學程主
軸，刪除原選
修課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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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新增課程 

跨文化與世界價值觀

分析 

Cross-Cultural and 

World Values Analysis 

選

修 
2 2 

通識

教育

中心 

新增課程 

國際熱門運動文化 

International popular 

sports 

選

修 
2 2 

通識

教育

中心 

新增課程 

職涯規劃與公共關係 

Life Design Program:  

An A-Z Guide to 

Career Planning for 

Senior Students 

選

修 
2 2 

通識

教育

中心 

以下課程任選科目修讀可採計 2 至 4 學分為本學分學程學

分：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

別 

學

分 

時

數 

開課

單位 
備註 

AGE21430 
國際禮儀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選

修 
2 2 

通識

教育

中心 

 

AEN26230 

跨文化溝通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選

修 
3 3 

英語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AEN26230 

跨文化溝通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選

修 
3 3 

英語

學系 

學程

僅認

列2學

分。 

AGE23190 

永續價值與服務

創新 

Sustainable Value 

and Service 

Innovation 

選

修 
2 2 

通識

教育

中心 

 

AGE21430 

國際禮儀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選

修 
2 2 

通識

教育

中心 

 

ASO30310 

多元文化社會 

Multicultural 

Society 

選

修 
3 3 

區域

與社

會 

發展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ZSP67540 
華人文化 

Chinese Culture 

選

修 
3 3 

語文

教育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AEN10100 

英語聽講練習 

English Aural and 

Oral Training in 

English 

選

修 
3 3 

英語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價值與服務創
新」、「多元文
化社會」及
「華人文化」3

門課程。 

五、 為方便學生選
擇科目調整表

格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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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AEN10100 

英語聽講練習 

English Aural and Oral 

Training in English 

選

修 
3 3 

英語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AEN27340 
英語演說 

Public Speaking 

選

修 
3 3 

英語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AEN26080 
新聞英文 

News English 

選

修 
3 3 

英語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AEN26240 

英語商務溝通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選

修 
3 3 

英語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AEN26250 

英語商務簡報 

Business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選

修 
3 3 

英語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以下課程僅限國企系學生修讀後採計為本學分學程學分： 

AEN27340 
英語演說 

Public Speaking 

選

修 
3 3 

英語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AEN26080 
新聞英文 

News English 

選

修 
3 3 

英語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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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

別 

學

分 

時

數 

開課

單位 
備註 

AIB20440 

國際商務談判與溝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選

修 
3 3 

國際

企業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AIB20620 

跨文化國際管理 

Cross-Cultural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選

修 
3 3 

國際

企業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AIB20100 

國際商務英語會話 

English Conversatio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選

修 
3 3 

國際

企業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AIB0420 

國際商務英文寫作 

English Writing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e 

選

修 
3 3 

國際

企業

學系 

本學程僅

認列 2 學

分 

 

四、修讀規定：學生應修習滿 6 學分，並自國際視野與領導、

簡報表達與溝通、跨文化與世界價值觀分析、國際熱門運

動文化及職涯規劃與公共關係等 5 門課程中至少修習 1

門。 

四、修讀規定：學生應修習滿 6 學分，並自國際視野與領導、

簡報表達與溝通、跨文化溝通 3 門課程中至少修習 1

門。 

配合學程課程架

構調整，同步修
正第四點說明中
的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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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案附件 8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 

104 年 12 月 15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6 年 12 月 19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8 年 5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9 年 12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000 年 0 月 00 日 000 學年度第 0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本校學生成為具備音樂與人文素

養之跨領域人才，並對應流行音樂產業需求，特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

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流行音樂跨領域學

分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本要點開設「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由音樂與人文課程授課教師及業界教師代表組成課程研究

小組；召集人由小組成員互推一人擔任。 

三、 本學程分為流行音樂課群與原住民族流行音樂兩類課群，課程規劃表如附表

一，課群修習說明如下: 

（一） 流行音樂課群：須修習課群課程 16 學分與實習 160 小時（含機構實習時

數 80 小時以上）。 

課程類型 修習學分數 必選修科目 

音樂人文 6 學分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實務 

音樂基礎與實作 4 學分 音樂專輯企劃製作歷程與模擬 

數位科技與音樂實作 4 學分 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 

音樂行銷與產權 2 學分 無 

（二） 原住民族流行音樂課群：須修習課群課程 16 學分與實習 120 小時（含機

構實習時數 80 小時以上）。 

課程類型 修習學分數 必選修科目 

音樂人文 8 學分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實務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自主學習課程（一～十六) 4 學

分 

音樂基礎與實作 4 學分 音樂專輯企劃製作歷程與模擬 

數位科技與音樂實作 2 學分 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 

音樂行銷與產權 2 學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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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校在學生皆可申請修讀本學程。申請者須檢附「修讀申請表」（附表二）及

前一學期成績單，於每學年教務處所規定申請之時間內，向本中心提出書面

申請。經審查通過後之申請者即為學程生，而未申請或申請未獲通過之學生

亦可以預修生身份修習相關課程，唯不得參加結業前之機構實習。 

五、 本學程審查條件為學期成績及格即符合審查標準。 

六、 學生於修滿學程課程 10 學分後可申請機構實習，申請時應繳交： 

（一） 機構實習計畫 

（二） 機構實習申請表（附表三） 

（三） 實習機構同意書（附表四） 

（四） 實習指導教師同意書（附表五） 

經審查通過後，方可依計畫進行實習。實習經指導教師評定通過後，可向本中心

提出「機構實習合格證明申請表」（附表六），以取得「機構實習合格證明」（附

表七）。 

七、 學程生修滿課群規定之 16 學分，且每科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得檢具歷年成

績單正本、「實習時數證明」及填列「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附表八），向本中心申請「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認證申請，由通識教

育中心依校內規定申請核發證書。 

八、 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系級課程委員會、院級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 

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 000 學年度第 0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經 000 學年度第 0 學期期 0 教務會議備查，000 年 00 月 00 日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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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類型 開課單位 科目代碼 課程科目名稱 
學分/ 

學時 
備註 

音樂人文 

通識教育中心 AGE23200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實務 

Pop Music Industry Practice in 

Taiwan 

2 學分 

1.流行音樂

課群:含必選

修課程至少

修習 6 學

分。 

 

2.原住民族

流行音樂課

群:含必選修

課程至少修

習 8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21370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Introduction to Taiwan's 

Aboriginal Culture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24130 
大眾文化與流行音樂 

Mass Culture and Popular Music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42650 

華語及臺灣流行音樂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Taiwan 

Popular Music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21440 

文學與音樂賞析 

Appreciation to Literature and 

Music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41160 
電影配樂賞析 

Appreciation to Film Music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42620 
爵士樂 

Jazz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72010~ 

AGE72160 

**自主學習課程（一～十六) 

Self-Learning (Ⅰ)~ (XVI) 

1 學分/ 

18 學時 

音樂基礎與

實作 

通識教育中心 AGE23140 

*音樂專輯企劃製作歷程與模擬 

The Planning and Simulation of 

Music Album Production 

2 學分 

1.流行音樂

課群:含必選

修課程至少

修習 4 學

分。 

 

2.原住民族

流行音樂課

群:含必選修

課程至少修

習 4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38010 

聲音工程與音樂現場 

Sound Engineering and Public 

Address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00631 音樂基礎訓練 

Sight Singing and Ear Training  

2 學分 

AMU00632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00641 整合性音樂能力訓練 

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  

2 學分 

AMU00642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05100 
音樂理論（一） 

Music Theory (I)  
2 學分 

AMU05110 
音樂理論（二） 

Music Theory (II)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21160 
爵士樂合奏（一） 

Jazz Ensemble(Ⅰ)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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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開課單位 科目代碼 課程科目名稱 
學分/ 

學時 
備註 

音樂學系 AMU21170 
爵士樂合奏（二） 

Jazz Ensemble(Ⅱ)  
2 學分 

數位科技與

音樂實作 

通識教育中心 AGE03020 
*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 

Data Science and Problem Solving 
2 學分 

1.流行音樂

課群:含必選

課程至少修

習 4 學分。 

 

2.原住民族

流行音樂課

群:含必選修

課程至少修

習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32200 

數據說故事：AI 時代的資料視覺

化 

Data Storytelling with AI and 

Visualization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00561 音樂科技導論 

Introduction to Musical Technology  

2 學分 

AMU00562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10560 
電腦音樂創作 

Computer Music Creating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21180 
人工智慧聲音設計 

AI Music Design  
2 學分 

音樂行銷與

產權 

音樂學系 
AMU10081 音樂行政與管理 

Mus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2 學分 

至少修習 2

學分。 

AMU10082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23120 

消費行為與品牌策略 

Consuming Behavior and Branding 

Strategy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23130 

展演行銷與實務 

Exhibition & Performing Arts 

Marketing Practice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22590 
智慧財產權法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2 學分 

文創系 ACC20640 
文創智慧財產權概論 

Introduc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學分 

備註： 

*為兩類課群之必選修課程。 

**為修習原住民族流行音樂課群之必選修課程。 

自主學習課程僅認列流行音樂類之自主學習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審核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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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讀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級          系(所)         年級 學  號  

姓  名  
聯絡 

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成績審查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分 

（請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 

申請修讀學分學程

之課群類別 

□流行音樂課群 

□原住民族流行音樂課群 

申請學生簽名  

申請審查結果  

 

審核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承辦人 召集人 組長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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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機構實習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                   （申請人簽名）申請修讀「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

程」之課群類別 □流行音樂課群 □原住民族流行音樂課群，擬申請參加流行

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機構實習，請准予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參加機構實習；本人同意提供下列個人資料，以利辦理機構實習相關作

業。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就讀系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日：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附資料：成績單正本 

課程類型 課程科目 自我檢核 

音樂人文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實務 

Pop Music Industry Practice in 

Taiwan 

□ 修 畢 ( 分 數 :         )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Introduction to Taiwan's 

Aboriginal Culture 

□ 修 畢 ( 分 數 :         ) 

**自主學習課程（一～十六) 

Self-Learning (Ⅰ)~ (XVI) 

□ 修 畢 (   )  ( 分 數 :    ) 

□ 修 畢 (   )  ( 分 數 :    ) 

□ 修 畢 (   )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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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課程科目 自我檢核 

音樂基礎與

實作 

*音樂專輯企劃製作歷程與模擬 

The Planning and Simulation of 

Music Album Production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數位科技與

音樂實作 

*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 

Data Science and Problem Solving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音樂行銷與

產權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實習說明： 

1. 學生申請機構實習，該實習機構須與流行音樂產業相關。 

2. 機構實習之實習時數至少為 80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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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實 習 機 構 同 意 書  

              系（所）學號                       

   茲同意  貴校學生                君 於      年      月 至       年      月 

擔任本機構                                          實習生 

此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實習機構名稱（全銜）： 

 

實習機構郵遞區號及地址： 

實習機構電話： 

實習機構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實習機構存查》 

實 習 機 構 同 意 書   

             系（所）學號                      

  茲同意  貴校學生                君 於      年      月 至       年      月 

擔任本機構                                          實習生 

 

 

實習生聯絡電話： 

實習機構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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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實習指導教師同意書 

 

本人茲同意擔任本校           系（所）學生 

             學號：            前往              

            進行機構實習之實習指導教師。 

實習期間：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 

 

此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指導教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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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機構實習合格證明」申請表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修讀「流行音

樂跨領域學分學

程」之課群類別 

□流行音樂課群 

□原住民族流行音樂課群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學  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實習期間        年      月 至       年      月 

實習時數 
 

實習機構名稱 
 

□合格 

□不合格 

實習機構簽章： 

 
□合格 

□不合格 

實習指導老師簽章： 

 

審核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承辦人 召集人 組長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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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機構實習合格證明 

 

茲證明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系（所） 

學生              學號             ， 

於                       機構完成實習，並經審查合

格，特此頒發證明。 

 
此證 

學程召集人 

 

 

 

 

中心主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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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認證申請檢核表 

申請人 

（親筆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  號  

機構實習 

時數 
 

總實習 

時數 
 

申請修讀「流行音樂跨

領域學分學程」之課群

類別 

□流行音樂課群 

□原住民族流行音樂課群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課程 

類別 
課程科目 自我檢核 

音樂人文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實務 

Pop Music Industry Practice in Taiwan 
□ 修 畢 ( 分 數 :         )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Introduction to Taiwan's Aboriginal 

Culture 

□ 修 畢 ( 分 數 :         ) 

**自主學習課程（一～十六) 

Self-Learning (Ⅰ)~ (XVI) 

□ 修 畢 (   )  ( 分 數 :    ) 

□ 修 畢 (   )  ( 分 數 :    ) 

□ 修 畢 (   )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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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類別 
課程科目 自我檢核 

音樂基礎與實作 

*音樂專輯企劃製作歷程與模擬 

The Planning and Simulation of Music 

Album Production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數位科技與音樂實作 

*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 

Data Science and Problem Solving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音樂行銷與產權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自行填列) □ 修 畢 ( 分 數 :         ) 

審核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承辦人 召集人 組長 中心主任 

    

備註：相關證明文件依「通識教育中心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規定繳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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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本校學生成為

具備音樂與人文素養之跨領域人才，並對應流行音樂產業

需求，特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

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

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為培育本校學生成為具備音樂與人文素養之

跨領域人才，並對應流行音樂產業需求，特

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

法」訂定本要點。 

依本校法制作業檢核表規定法規內

容第一次提到之機關(構)或法規名

稱冠以全名，故修正。 

二、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本要點開設「流行音

樂跨領域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由音樂與人文課程

授課教師及業界教師代表組成課程研究小組；召集人由小組

成員互推一人擔任。 

二、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由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開設，並由

音樂與人文課程授課教師及業界教師代表組成

課程研究小組；召集人由小組成員互推一人擔

任。 

依本要點開設單位及開設學分學程

名稱敘述完整並調整位置。 

 

三、本學程分為流行音樂課群與原住民族流行音樂兩類課群，

課程規劃表如附表一，課群修習說明如下: 

（一） 流行音樂課群：須修習課群課程 16 學分與實習 160

小時（含機構實習時數 80 小時以上）。 

課程類型 修習學分數 必選修科目 

音樂人文 6 學分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實務 

音樂基礎與實作 4 學分 
音樂專輯企劃製作歷程

與模擬 

數位科技與音樂

實作 
4 學分 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 

音樂行銷與產權 2 學分 無 

（二） 原住民族流行音樂課群：須修習課群課程 16 學分

與實習 120 小時（含機構實習時數 80 小時以

上）。 

三、本學程共計 20 學分與實習 160 小時（含機構實

習時數 80 小時以上），學程課程包含通識核心

課程 8 學分、音樂與人文課程必修 4 學分及選

修 8 學分。課程科目如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

程課程規劃表（附表一）。 

一、 本中心因申請文化部及原住民

族委員會之計畫，為符應計畫

及本校發展指標，故修正為兩

課群，及分列兩類課群之實習

要求。 

二、 因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之學分

數要求為16學分以上，為鼓勵

並增加修課意願，故依母法調

整學分數。 

三、 同步修正要點三說明中（附表

一）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

課程規劃表中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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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修習學分數 必選修科目 

音樂人文 8 學分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實務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自主學習課程（一～十

六) 4 學分 

音樂基礎與實作 4 學分 
音樂專輯企劃製作歷程

與模擬 

數位科技與音樂

實作 
2 學分 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 

音樂行銷與產權 2 學分 無 
 

六、學生於修滿學程課程 10 學分後可申請機構實習，申請時應

繳交： 

（五） 機構實習計畫 

（六） 機構實習申請表（附表三） 

（七） 實習機構同意書（附表四） 

（八） 實習指導教師同意書（附表五） 

六、學生於修滿學程課程 12 學分後可申請機構實

習，申請時應繳交： 

（一） 機構實習計畫 

（二） 機構實習申請表（附表三） 

（三） 實習機構同意書（附表四） 

（四） 實習指導教師同意書（附表五） 

本學分學程調整應修總學分數後，

本點同步調整可申請機構實習之學

分數。 

七、學程生修滿課群規定之 16 學分，且每科成績達 70 分以

上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正本、「實習時數證明」及填列

「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附表八），向本

中心申請「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認證申請，由通識教

育中心依校內規定申請核發證書。 

七、學程生修滿規定之 20 學分，且每科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正本與「實習時數

證明」，向本中心提出「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

程認證申請表」（附表八），經審核並簽請教務

長、校長同意後核發「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

證明書」；修畢部分學分者，其成績載於畢業總

成績單，不另發證明。 

文句依本要點課程規劃修正課群及

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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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表一  

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類

型 
開課單位 科目代碼 課程科目名稱 

學分/ 

學時 
備註 

音樂人

文 

通識教育中心 AGE23200 

*臺灣流行音樂

產業實務 

Pop Music 

Industry 

Practice in 

Taiwan 

2 學分 

1.流

行音

樂課

群:

含必

選修

課程

至少

修習

6 學

分。 

 

2.原

住民

族流

行音

樂課

群:

含必

選修

課程

通識教育中心 AGE21370 

**臺灣原住民

族文化概論 

Introduction to 

Taiwan's 

Aboriginal 

Culture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24130 

大眾文化與流

行音樂 

Mass Culture 

and Popular 

Music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42650 

華語及臺灣流

行音樂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Taiwan Popular 

Music 

2 學分 

附表一  

流行音樂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

類型 

領域

別 
科目代碼 課程科目名稱 

必/

選

修 

學分/學

時 

通
識
核
心
課
程 

藝
術
陶
冶
領
域 

AGE40010 

視覺藝術與社會 

Visual Art in Social 

Contexts 

三

選

一 

2 學分/2

學時 

AGE40020 

音樂話中西 

Discours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 

2 學分/2

學時 

AGE40030 

舞蹈藝術賞析 

Arts and Appreciation 

for Dance 

2 學分/2

學時 

社
會
人
文
領
域 

AGE20020 

認識臺灣 

Getting to know 

Taiwan: Trends and 

Insights 
四

選

二 

2 學分/2

學時 

AGE20030 

人文關懷體驗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Humanity Care 

2 學分/2

學時 

依本校發展

指標、課程

改革及執行

計畫需求，

修正課程規

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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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AGE21440 

文學與音樂賞

析 

Appreciation to 

Literature and 

Music 

2 學分 

至少

修習

8 學

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41160 

電影配樂賞析 

Appreciation to 

Film Music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42620 
爵士樂 

Jazz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72010~ 

AGE72160 

**自主學習課

程（一～十六) 

Self-Learning 

(Ⅰ)~ (XVI) 

1 學分
/ 

18 學

時 

音樂基

礎與實

作 

通識教育中心 AGE23140 

*音樂專輯企劃

製作歷程與模

擬 

The Planning 

and Simulation 

of Music 

Album 

Production 

2 學分 

1.流

行音

樂課

群:

含必

選修

課程

至少

修習

4 學

分。 

 

2.原

住民

通識教育中心 AGE38010 

聲音工程與音

樂現場 

Sound 

Engineering and 

Public Address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00631 音樂基礎訓練 2 學分 

AGE20050 

當代社會議題 

Social Issu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2 學分/2

學時 

AGE20060 
經典的智慧 

Wisdom of Classics 

2 學分/2

學時 

數
理
科
技
領
域 

AGE30010 

邏輯思考與應用 

Logical Thinking and 

Application 
三

選

一 

2 學分/2

學時 

AGE30020 

自然、科技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 學分/2

學時 

AGE30030 
資訊與生活 

Information and Life 

2 學分/2

學時 

音
樂
與
人
文
課
程 

跨
領
域
課
程 

AGE71090 

*博雅講堂（九）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實

務 

Practice of Popular 

Music Industry in 

Taiwan 

必

修 

2 學分/2

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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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U00632 

Sight Singing 

and Ear 

Training  

2 學分 
族流

行音

樂課

群:

含必

選修

課程

至少

修習

4 學

分。 

音樂學系 

AMU00641 整合性音樂能

力訓練 

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  

2 學分 

AMU00642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05100 

音樂理論

（一） 

Music Theory 

(I)  

2 學分 

AMU05110 

音樂理論

（二） 

Music Theory 

(II)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21160 

爵士樂合奏

（一） 

Jazz 

Ensemble(Ⅰ)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21170 

爵士樂合奏

（二） 

Jazz 

Ensemble(Ⅱ)  

2 學分 

數位科

技與音

樂實作 

通識教育中心 AGE03020 

*資料科學與問

題解決 

Data Science 

and Problem 

Solving 

2 學分 

1.流

行音

樂課

群:

AGE72010 

~ 

AGE72160 

*自主學習課程（一

～十六） 

Self-Learning (Ⅰ)~ 

(XVI) 

選

修 

1 學分／

1 學時 

藝
術
陶
冶
領
域 

AGE41270 
台語歌謠 

Taiwanese Songs 

選

修 

2 學分/2

學時 

AGE42620 
爵士樂 

Jazz 

選

修 

2 學分/2

學時 

AGE42650 

華語及臺灣流行音樂

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and Taiwan Popular 

Music 

選

修 

2 學分/2

學時 

社
會
人
文
領

域 

AGE23140 

音樂專輯企劃製作歷

程與模擬 

The Planning and 

Simulation of Music 

Album Production 

必

修 

2 學分/2

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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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AGE32200 

數據說故事：

AI 時代的資料

視覺化 

Data 

Storytelling 

with AI and 

Visualization 

2 學分 

含必

選課

程至

少修

習 4

學

分。 

 

2.原

住民

族流

行音

樂課

群:

含必

選修

課程

至少

修習

2 學

分。 

音樂學系 

AMU00561 音樂科技導論 

Introduction to 

Musical 

Technology  

2 學分 

AMU00562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10560 

電腦音樂創作 

Computer 

Music Creating  

2 學分 

音樂學系 AMU21180 

人工智慧聲音

設計 

AI Music 

Design  

2 學分 

音樂行

銷與產

權 

音樂學系 

AMU10081 音樂行政與管

理 

Mus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2 學分 
至少

修習

2 學

分。 
AMU10082 2 學分 

AGE21440 

文學與音樂賞析 

Appreciation to 

Literature and Music 

選

修 

2 學分/2

學時 

AGE24130 

大眾文化與流行音樂 

Mass Culture and 

Popular Music 

選

修 

2 學分/2

學時 

AGE23120 

消費行為與品牌策略 

Consuming Behavior 

and Branding Strategy 

選

修 

2 學分/2

學時 

AGE23130 

展演行銷與實務 

Exhibition＆

Performing Arts 

Marketing Practice 

選

修 

2 學分/2

學時 

數
理
科
技
領
域 

AGE38010 

聲音工程與音樂現場 

Sound Engineering 

and Public Address 

選

修 

2 學分/2

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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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AGE23120 

消費行為與品

牌策略 

Consuming 

Behavior and 

Branding 

Strategy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23130 

展演行銷與實

務 

Exhibition & 

Performing Arts 

Marketing 

Practice 

2 學分 

通識教育中心 AGE22590 

智慧財產權法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2 學分 

文創系 ACC20640 

文創智慧財產

權概論 

Introduc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學分 

備註： 

*為兩類課群之必選修課程。 

**為修習原住民族流行音樂課群之必選修課程。 

自主學習課程僅認列流行音樂類之自主學習課程，由通識教育

中心審核認列。 

 

備註： 

一、 *博雅講堂（九）─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實務於 109 學年度起為博

雅講堂（九）；102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為博雅講堂（二）─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實務；108 學年度為博雅講堂（五）─臺灣

流行音樂產業實務。 

二、 *自主學習課程僅認列流行音樂類之自主學習課程，由通識教

育中心審核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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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案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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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案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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